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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管理暂行

办法》概述

工信部企业〔2024〕168号文件明确

合作区管理规范，为申报提供制度基

础。

旨在推动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提升

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中小企业国际合作的现实需求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中

小企业面临机遇与挑战。

合作区为中小企业搭建国际化平台，

促进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流动。

山西省中小企业发展现状与机遇

山西省中小企业在能源、制造业等领

域有深厚基础，但国际化程度有待提

升。

申报合作区有助于引入国际先进技术

和管理经验，推动转型升级。

政策背景与文件依据



完善优质中小企业培育体系

合作区为中小企业提供国际化发展环境，

助力其成长为专精特新企业。

通过国际合作，中小企业可获取更多资

源，提升创新能力。

提升中小企业国际竞争力

合作区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信息和渠道，

降低国际化成本。

促进中小企业与国际企业合作，提升产

品和服务质量。

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

为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

路径。

通过合作区建设，探索适合山西省中小

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模式。

申报工作的重要性



市工信局

申报主体



    申报合作区须符合《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认定标准》，在发展规划、开放合作水平、

创新能力、优质中小企业培育、管理服务效能等方面达到相关要求，且合作区近三年未发

生较大及以上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

事件，不存在严重失信、重大违法违规等行为。

申报条件



地市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填写申报表，提供相关佐

证材料。

申报材料需真实、完整，

符合申报要求。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申报材料进

行形式审查，组织专家评审。

通过实地抽查、会议研究等方式，

确保申报区符合标准。

将符合条件的合作区推荐

至工业和信息化部。

申报材料准备 省级初审 推荐上报

申报流程



申报表填写规范

按照申报表要求，详细填写合作区

基本情况、发展规划等内容。

申报表需加盖公章，确保申报主体

的合法性。

佐证材料的准备

提供合作区在发展规划、开放合作、

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证明材料。

包括合作协议、项目合同、专利证

书、企业荣誉等。

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主体需在2026年6月15日前完成申报材料报送。

逾期未报送的，视为自动放弃申报资格。

申报时间节点



申报联系人：张永杰

联系方式：03513046281

申报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